泰州学院申报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协议书

为进一步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，确保教学、科研工作岗位的需要，泰州学院（以下简称甲方）决定推荐            同志（以下简称乙方）申报            职务任职资格。现经双方协商，一致同意签订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将根据乙方的知识水平、学术水平、业务能力、工作实绩以及岗位需要，推荐乙方申报            职务，并结合我校的实际状况，向江苏省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和主管部门推荐材料，反映学校的工作需要和乙方的具体情况，供高职评委会评审。

二、乙方应认真学习省教育厅及学校有关职称评审的文件精神，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、规范齐全，因申报材料失真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本人承担。

三、乙方申报并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，保证在甲方工作五年。

四、若乙方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，不履行协议第三条，则以不足年限计，每年向甲方赔偿职数、编制占用费壹万元（10000元）。

五、乙方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经甲方聘任后，享受相应的国家工资待遇及有关补贴和奖酬金。

六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

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